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

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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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元）

４３１

，

８８５

，

２８５．６０ ３９６

，

１２８

，

４５１．０９ ９．０３％ ３５６

，

７９４

，

２４４．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８８

，

９４８

，

４２３．４０ ８５

，

６４１

，

４７５．２２ ３．８６％ ５４

，

３７０

，

００５．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８４

，

８２１

，

４１１．４１ ７７

，

２４７

，

４９２．７９ ９．８％ ７４

，

４８７

，

７８４．１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８

，

２２４

，

４１６．６６ ２８

，

１６８

，

１４２．７７ －１２９．２％ ５５

，

６２７

，

６４７．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５ ０．３４ ２．９４％ ０．２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５ ０．３４ ２．９４％ ０．２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０．８４％ １１．４１％ －０．５７％ ８．２４％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末

总资产（元）

９８５

，

２８２

，

７２０．２１ ９３８

，

４１６

，

２７７．４０ ４．９９％ ８１５

，

０２７

，

７２９．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８６０

，

９０１

，

２５２．４７ ７８５

，

２６１

，

４０５．８１ ９．６３％ ７０６

，

９９４

，

３１７．３７

(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３

，

２７３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

股东总数

１１

，

５１６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杭州中恒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９．４３％ １００

，

１９４

，

８６２ １７

，

８４４

，

８６２

质押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朱国锭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２３％ ２５

，

９８６

，

１４６ ２３

，

９８９

，

６０９

周庆捷 境内自然人

４．５３％ １１

，

５０６

，

３１０ ８

，

６２９

，

７３２

质押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包晓茹 境内自然人

２．９５％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五组合

其他

２．２４％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

张永浩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６％ ５

，

２２２

，

８８６ ３

，

７３４

，

８３０

质押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杨景欣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１％ ４

，

３５２

，

４０４ ３

，

１１２

，

３５７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蓝筹成长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７％ ４

，

３２２

，

３３３ ０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光

大保德信量化核

心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４８％ ３

，

７５１

，

６２２ ０

北京中博软通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３６％ ３

，

４６４

，

７３２ ２

，

４７７

，

５９３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朱国锭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晓茹女士与朱国

锭先生系夫妻关系。 股东周庆捷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和公司子公司中恒博瑞董事长，股东张永浩先生

和杨景欣先生为中恒博瑞管理层成员。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

年公司面对严峻、复杂外部形势的状况较

2012

年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

业内普遍期待的

4G

投资较预期明显滞

后

,

尽管如此

,

在国际经济缓慢复苏

,

国内宏观调控稳中求进

,

稳中有为

,

稳重提质的背景下

,

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和全体

员工积极把握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

充分发挥公司在电力电子领域中技术研发、供应链管理、市场开拓方面的

优势

,

稳步有序地推进各项工作

,

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在各个领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

较好地完成了

2013

年的各项经营

目标。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188.53

万元

,

比上一年度增长

9.03%,

实现净利润

8894.84

万元

,

比上一年度增长

3.86%

。

报告期内

,

公司继续坚持技术驱动

,

自主创新

,

不断探索电力电子及电力信息化管理在绿色高效能源应用方面的巨

大潜能

,

紧紧围绕公司年初的经营目标

,

公司各项工作均得以稳步推进

:

(1)

加快产品升级与新产品的开发

技术的创新是中恒电气保持快速成长的动力之源

,

是中恒电气永远的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

,

公司继续以市场为

导向

,

占据技术的制高点

,

不断完善高压直流电源

(HVDC)

系统的各项技术指标

,

使其转换效率和稳定性又上升了一个新

台阶

;

电力操作电源在领先

ZHR-5

技术平台上研发了

10A-50A

系列产品

,

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公司产品线。

报告期内

,

中恒博瑞将电力专业计算软件实现了离线应用向在线应用的升级

,

通过并行计算技术将效率提高了

10

倍以上

,

并成功在国家电力调度通信中心应用

;

将电力信息化应用延伸至新能源领域

,

实现风

(

光

)

电场设备的远程集中

监控

,

实现生产管理的流程化、标准化和智能化

;

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国家电网的

±800kV

特高压换流站智能辅助一体

化管控项目。

报告期内

,

中恒博瑞积极拓展电力专业计算的咨询服务

,

并充分整合南京北洋在电力行业规划咨询方面的优势资

源

,

公司主营业务从单纯的软件产品转变为软件产品和咨询服务相结合的业务模式

,

实现了“软件产品支撑咨询服务

,

咨询服务进一步提升软件产品”的良性循环。

(2)

加快市场的推广力度

报告期内

,

公司进一步巩固了传统产品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

,

保持通信电源产品的市场份额稳中有升

,

在电力市场

方面

,

公司加大了对国家电网等客户的市场推广和营销

,

并取得了显著的突破。

报告期内

,

公司进一步加大了高压直流电源

(HVDC)

系统的推广力度。 在通信运营商领域

,

除中国电信之外

,

公司成

为中国移动在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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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直流电源系统试点的主要供应商

;

在互联网领域

,

公司成功开拓了腾讯等国内大型互联网

公司

,

腾讯新建的深圳坪山数据中心全部三期均使用了公司的高压直流电源

(HVDC)

系统

,

并获得了一致好评。

报告期内

,

中恒博瑞继续保持电力专业计算和电网信息化产品市场份额稳中有升。为进一步适应央企集约化管理

的趋势

,

公司加大了对国家电网总部和发电公司总部的营销力度

,

并取得了显著的突破。

2013

年直接中标国家电网集

中采购的《国家电网公司调度自动化系统软件竞争性谈判采购》、《国家电网公司信息化技术支持项目

2013

年第四次专

项采购》等项目。 同时

,

华电集团、国电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国华电力等总部客户的市场推广活动也卓有成效

,

有

效提升了中恒博瑞在电力信息化领域的市场地位

,

电力物联网、新能源领域的业务在

2013

年进入快车道

,

为后续增长打

下坚实基础。

(3)

充分发挥与中恒博瑞的协同效应

随着公司与中恒博瑞重组完成

,

双方的交流与协作更加紧密

,

在充分发挥中恒电气的硬件优势和中恒博瑞的软件

优势的基础上

,

公司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电力信息化全面解决方案

,

相继推出了适用于风电场、光伏电站的新能源智

能管控解决方案和适用于变电站、换流站、配电线路、通信机房和电动汽车充换电站的电力物联网监控解决方案。

(4)

继续坚定不移做好资本运作工作

报告期内

,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了预留限制性股票

,

同时公司在资本市场中就并购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

,

中恒电气

和中恒博瑞根据自身发展的需求

,

分别成功收购了鼎联科与南京北洋公司

,

经充分整合鼎联科在通信领域直流远供技

术和市场优势以及南京北洋在电力行业规划咨询方面的优势资源后

,

进一步丰富了各自的产品线和业务类型

,

鼎联科

与南京北洋也将为公司的后续持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公司自成立以来

,

始终致力于创新应用电力电子和互联网技术

,

以电力电子及电力信息化管理为技术支撑

,

公司产

品和服务覆盖了通信行业、电力行业、互联网行业、新能源行业、智慧城市中的智慧能源管理和新能源汽车行业等相

关应用领域。 尽管处于不同行业会面对不同的市场环境和竞争压力

,

但公司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

,

已经形成了一套成

熟的管理体制

,

具备了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

无论是市场推广

,

还是技术研发

,

公司自信能够从容应对。

(1)

通信电源市场方面

伴随国家

4G

大规模建设及应用

,

通信电源行业也将迎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 公司通信用高频开关电源的市场空

间和容量直观地反应在通信运营商的通信基站建设规模。 市场公开数据显示

,

中国移动

2013

年计划投资建设的

20.7

万

个

4G

基站

,

因各种因素影响

,

其最终完工的基站数量远没有达到预期规划

,

如今

,

我国

4G

发展的道路也随着

4G

牌照的发

放开始全面提速

,

为了推进

4G

的规模商用

,

中国移动已全面推动

4G

网络的规模建设

,

中国移动计划在

2014

年底建成的

基站总数将超过

50

万个

,

超过

340

个城市实现

4G

商用。 在

2014

年

3

月揭晓的中国移动

2013

年电源集中采购项目中

,

公司

成功中标三个标段

,

在所有中标单位中中标份额名列前茅。 与此同时

,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也开启了各自的

4G

战略

,

公

司将力争在新一轮

4G

投资的高峰期中实现新的超越。

(2)

电网领域

从国家电网、南网公司

2014

年工作会议的数据显示

,

国家电网及南网公司

2014

年投资均稳中有升

,

为公司进一步拓

展市场

,

提升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提供了机遇。 中恒博瑞继

2013

年在国网集采中直接中标特高压电网运行阶段配套

项目“国家电网公司调度自动化系统软件”五个标段

,

在

2014

年将继续参与“国家电网公司调度自动化系统软件”建设

,

并直接参与国家电网公司统一推广的“设备

(

资产

)

运维精益管理系统”

,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技术支撑平台”等项目的建

设。 中恒博瑞将进一步抓住机遇

,

在各级电网企业全面推广相关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

,

巩固并进一步扩大电力专业计

算及电力信息化解决方案的市场份额。 中恒电气继

2013

年在国网集采中取得历史性突破后

,

将进一步抓住机遇

,

充分

利用与中恒博瑞的协同优势

,

巩固并进一步扩大电力操作电源及电力用一体化电源解决方案的市场份额

,

在各级电

网、电厂和厂矿企业全面推广相关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

(3)

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建设方面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产业、行业的迅速崛起

,

智慧城市的全面铺开建设

,

国内

IDC

数据机房的建设规模将不断加

大

,

为高压直流电源

(HVDC)

系统朝着进一步取代传统

UPS

的目标迈进提供了更好的机遇。 高压直流电源

(HVDC)

系统

在经过了最近几年的市场导入期之后

,

以较传统

UPS

不间断电源更高效、更稳定、更节能、更方便的优势获得了越来越

多的认可

,

迎来较快的发展态势

,

继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开始集中采购高压直流电源系统之后

,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也开

始使用

336V

电压等级的高压直流电源

(HVDC)

系统。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把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确定为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重点

,

内蒙古自治区、贵

州省已经发布了有关云计算、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建设规划及政策

,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正成为信息技术的又一次

重大变革

,

将带来人类工作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

而云计算、大数据产业链最核心的基础设施就是数据中心。

但与此同时

,

数据中心的巨额电费已经逐渐超过了基础设施投入

,

成为数据中心运营的第一大成本。 据专业机构预测

,

如果我国数据中心保持当前的能效水平

,

服务器销量保持目前增速

,

到

2015

年我国数据中心能耗将达到

1000

亿千瓦时

左右

,2020

年将超过

2500

亿千瓦时

,

或将超过当前全球数据中心的能耗总量。 而随着国家节能减排工作的深入

,

在全国

范围内的数据中心建设热潮中

,

高压直流电源

(HVDC)

系统必将凭借其高效稳定的性能、绿色环保的节能效果为数据中

心的节能减排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 实践证明

,

高压直流电源系统较传统

UPS

节能效果最多可达

30%,

国家发改委已于

2012

年将高压直流电源系统列入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 目前

,

公司高压直流电源系统相继进入通信运营商、互

联网厂商、广电系统的数据中心

,2014

年

,

公司将力争在金融系统、政府等目标客户的数据中心建设实现市场突破。

(4)

新能源发电市场方面

在大型发电公司主导的风电场和光伏电站新能源建设方面

,2013

年国内并网风电新增

1406

万千瓦

,

年底装机

7548

万千瓦、同比增长

24.5%;

新增光伏装机

1130

万千瓦、同比增长

953.2%

。 中恒博瑞将持续跟踪新能源领域的发展

,

凭借全

面参与国家电网

SG-186

工程积累的大型电力信息化项目经验

,

同国华电力、大唐集团、龙源电力、华电集团等深入开展

合作

,

通过提供一体化新能源信息化解决方案

,

实现远程集中监控、精益生产和运营优化的管理目标

,

致力打造智能、高

效的友好型新能源。 发电业务经过了最近几年的市场导入期之后

,

逐渐迎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态势。

分布式电源市场方面

,

《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显示

,2015

年我国将建成

1000

个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

10

个天然

气分布式能源示范区

;

分布式太阳能发电达到

1000

万千瓦

,

建成

100

个以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应用为主的新能源示范城

市

,

分布式电源发展的新阶段即将到来。 国家电网

2013

年

2

月

27

日向社会发布了《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意见》

,2013

年

11

月

26

日

,

国家能源局出台《关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

进一步规范了分布式电源市场。 中恒

博瑞持续积累在分布式能源精益管理、优化运营等方向的技术

,

提供从分布式能源建设规划、信息化规划到信息化实

施运维的全过程服务。 随着分布式能源的大量接入

,

中恒博瑞在该领域的业务拓展将成为其新的利润增长点。

(5)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及管理系统

新能源电动汽车及充电设施市场因国内持续加剧的雾霾天气和受到全球瞩目的特斯拉纯电动汽车进入国内市

场等原因再一次引起了广大投资者及民众的广泛关注。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因素除了安全因素外

,

还包括价格、续驶里

程和充电设施。 在目前的动力电池技术水平下

,

充电设施正是现阶段新能源汽车发展普及的短板。 公司作为最早参

与国家电网在杭州试点建设电动汽车充电示范站点的企业之一

,

一直持续关注新能源汽车及其充电设施市场的发展

,

致力于新能源汽车充电技术的研发和充电装置及管理系统的市场推广

,

目前

,

公司电动汽车充电设备产品已经涵盖交

流整车充电桩

,

直流整车充电机

,

电动汽车充换电站充电管理系统。

近期国内部分城市公布了新一轮电动汽车补贴方案

,

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先后推出了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设

施建设规划。 国家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和发改委也联合公布了第二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

(

区域

),

加上

2013

年

底第一批的

28

个

,

全国数量已达到

40

个

,

共含

87

个城市

;

又将

2014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标准下调了

5%

。 补贴推广

政策到期后

,

中央财政将继续实施补贴政策

,

新政策加大了补贴力度

,

有利于新能源汽车的推广

,

也将推动相关充电设

施的建设力度。 公司目前已经具备整套成熟的与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及管理系统相关的技术和产品

,

能够满足

即将兴起的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的市场需求。

(6)

智慧城市智慧能源建设方面

2013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先后公布两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

,

其中首批

90

个

,

第二批

103

个。 国家开发银行表

示

,

在“十二五”后三年

,

与住建部合作投资智慧城市的资金规模将达

800

亿元。 智慧城市的重点集中在六大领域

:

安全、

电力、医疗卫生、水资源管理、交通和服务型政府

,

其中智慧能源是其中重要的支撑部分

,

也是解决城市雾霾、电动汽车

大量运用、实现绿色节能环保的重要依托。 中恒博瑞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微电网、分布式能源等方向的研究成

果将为智慧能源提供支撑

,

公司提供智慧能源规划设计、建设咨询到信息化实施运维等全过程服务

,2014

年将实现突

破。 中恒博瑞已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四川、江苏、浙江等地开展新能源城市及示范城镇相关规划设计和技术咨询

服务工作

,

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及经营目标

公司将继续秉承“至诚至精

,

中正恒久”的经营理念

,

以电力电子技术为核心

,

面向通信、电力、大数据、新能源、智慧

城市等领域

,

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动力、专注电力电子领域

,

加大研发力度

,

开发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

,

为用户

提供世界一流的产品。

2014

年公司经营计划

:

(1)

销售方面

:

进一步加大高压直流电源

(HVDC)

系统的市场开拓

,

加强服务资源和服务渠道建设

;

紧抓新能源汽车充

电领域出现的新机遇

,

根据市场需求适时扩大产能及提高市场推广力度

;

通过对控股子公司的经营管理

,

加快公司相关

产品的产业布局和发展步伐。 通过推进产品标准化

,

渠道管理制度化

,

营销团队专业化

,

继续巩固和发展通信、电力、互

联网公司等高端产品市场

,

在现有与各电信运营商、电网良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

,

进一步扩大与其合作的范围

,

同时

,

进

一步深化与国内其他具有代表性的互联网企业的合作深度

,

加大公司主导产品的营销力度。

(2)

研发方面

:

在继续加快现有产品的升级换代的同时注重新产品的开发

;

在开拓电力电子产品的同时重点投入对

高压直流电源

(HVDC)

系统、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及管理系统等产品的研发与完善。

(3)

管理方面

:

严格控制成本

;

加强生产和品质管理

,

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

,

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

进一步强

化合同管理

,

防范运营风险

;

完善绩效管理体系

,

建立有效的人才培养和管理机制

;

加强信息化建设力度

,

提高供应链、财

务管理和研发管理整体协同效率。

风险因素

(1)

行业政策风险

公司产品目前主要应用于通信行业和电力行业。 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实际需求

,

也受到

国家宏观政策

(

如宏观经济政策、能源政策、环保政策等

)

的较大影响。 “十二五”期间

,

我国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快

速增长

,

将带动行业需求的刚性增长

,

加大国家对行业投资规模

,

加快发展低碳经济

,

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电动汽

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

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

但也带来了一定的行业风险。

(2)

市场竞争风险。

根据对移动运营商、国家电网公司选择集采招标的采购方式经验来看

,

公司集采产品存在毛利率下降

,

市场竞争

进一步加剧的风险。 因此公司在市场策略上在参与运营商集中采购的同时

,

更加注重以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为目的

的市场策略

,

充分利用企业自身条件

,

发挥非标产品优势。

(3)

技术革新风险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

技术更新换代周期越来越短。 新技术的应用与新产品的开发是确保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关

键之一

,

如果公司不能保持持续创新的能力

,

不能及时准确把握技术、产品和市场发展趋势

,

将削弱已有的竞争优势

,

从

而对产品的市场份额、经济效益及发展前景造成不利风险

,

不能及时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

将对生产

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4)

公司快速发展的风险

近年来

,

公司业务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未来我国电力行业将继续加快坚强智能电网建设

,

以及公司在国际

市场拓展的力度加大

,

公司未来将继续保持较快发展态势

,

容易出现现有管理模式、基础设施及人员构成难以满足企

业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需要

,

产生快速发展的风险。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年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2013

年

7

月

30

日

,

本公司向李咏、深圳市开放无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收购了其拥有的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

司

100%

的股权。本次交易的购买日为

2013

年

7

月

30

日

,

系本公司取得对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的控制权的日期。

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3

年

12

月

27

日

,

本公司子公司中恒博瑞向黄伟华、殷章海收购了其拥有的南京北洋电力咨询有限公司

100%

的股

权。 本次交易的购买日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系中恒博瑞取得对南京北洋电力咨询有限公司的控制权的日期。 将其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

(2)

对

2014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净利润为正

,

同比上升

30%

—

50%

净利润为正

,

同比上升

30%

—

50%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

）

３０％

至

５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万

元）

１

，

８４７．７４

至

２

，

１３２．０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

，

４２１．３４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各项业务稳健增长。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国锭

2014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64� � �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14-8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3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

,

会议

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上午在杭州市滨江东信大道

69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

应参加会议董事

8

人

,

实际参加

会议董事

8

人

,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书面表决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熊兰英女士、吴晖先生、易开刚先生提交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并将在股东大会上述职

,

内容详见

2014

年

3

月

27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下同

)

。

2

、 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3

、 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

4

、 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公司拟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54,137,

19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

(

含税

),

计

25,413,719.00

元

(

含税

),

不送红股

,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体现了公司积极回报股东的原则

,

有利

于加强股票流动性

,

该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符合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以及

公司的分配政策。 在披露该预案前

,

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

,

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

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5

、 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表决。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刊登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的巨潮资讯网

,

《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的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6

、 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公司《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及相关鉴证报告、核查意见刊登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的巨潮资讯

网。

7

、 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表决。

《

2013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刊登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的巨潮资讯网。

8

、 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4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聘

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9

、 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3

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

本议案

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详见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

10

、 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

的议案》。 公司《内部控制规

则落实自查表》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11

、 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及预留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及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

锁的公告》详见

2014

年

3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12

、 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意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召

开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

2014

年

3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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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定

,

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召开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

会议有

关事项如下

: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3

、 会议时间

:2014

年

4

月

16

日

(

星期三

)10:00

开始

4

、 会议地点

:

公司五楼会议室

5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6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4

月

10

日

(

星期四

)

7

、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4

年

4

月

10

日

(

星期四

)

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也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列席会议。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6)

《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7)

《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8)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9)

《关于确认

2013

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

在本次会议上独立董事熊兰英女士、吴晖先生和易开刚先生将分别作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

2014

年

3

月

27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4

年

4

月

15

日上午

8:00-12:00,

下午

13:00-16:00(

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

)

。

2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杭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信大道

69

号

,

邮编

:310053)

3

、登记方式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法人股股东

,

请于会议登记日

,

持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文件、股东账户卡、持股清

单等股权证明到公司登记

;

法人股股东委托代理人的

,

请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账

户卡及委托人持股清单到公司登记。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

,

请于会议登记日

,

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股权证明到公司登记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

,

请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委托人持股清单到公司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

但是出席会议时应持上述证件的原件

,

以备查验。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

式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1

、会议费用

:

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2

、联系方式

:

(1)

联系地址

:

浙江省杭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信大道

69

号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

联系电话

:0571-86699838

(3)

传真

:0571-86699755

(4)

联系人

:

陈志云 宋钰锟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27日

附

:

授权委托书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

,

并代表本人

/

本

单位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

,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６

《

２０１３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７

《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８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９

《关于确认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说明

:

1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若就某表决事项下未予填写、重复填写或无法辨认表决意见的表决票

,

视为就

该表决事项予以“弃权”。

2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会议结束时止。

委托人

(

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股

被委托人签字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2014

年 月 日

注

: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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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3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上午在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

69

号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准时召开

,

应参加会议监事

3

人

,3

名

监事全部出席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岑央群女士主持

,

以现场会议方式进行表决

,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与会监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通过了《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

、 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3

、 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

4

、 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

,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

,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3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报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在提出本意

见前

,

未发现参与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刊登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下同

),

《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摘要》

刊登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5

、 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

、 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

认为

: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要求

;

自我评价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

度建立、健全和执行的现状

;

对内部控制的总体评价客观、准确。

7

、 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

、 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

的议案》。

9

、 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及预留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

公司

65

名激励对

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

,

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及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

同意公

司对激励对象进行解锁。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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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

解锁期及预留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

确认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及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

经审核

,

董事会认为激励对

象所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以及预留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

,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

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

,

本次可申请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为

2,046,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8050%,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983,25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7804%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董事会关于满足激励计划设定的本次解锁期解锁条件的说明

1

、 禁售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

201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

自

2012

年

3

月

22

日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之日起

12

个月为禁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禁售期后

36

个月为解锁期

,

在解锁期内

,

在满足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时

,

激励对象可分为

三次申请标的股票解锁

,

分别自授予日起

12

个月后至

24

个月内、

24

个月后至

36

个月内及

36

个月后至

48

个月内分别申请

解锁所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30%

、

30%

、

40%

。

预留股份在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后

12

个月内授予

,

锁定期后

24

个月为解锁期。 在解锁期内

,

若达到本

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

,

激励对象可在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起

24

个月后至

36

个月内、

36

个月后至

48

个月内分

两期分别申请解锁所获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50%

和

50%

。

截至

2014

年

3

月

25

日

,

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禁售期已届满

,

且处于自授予日起

24

个月后至

36

个月内期限之内。

2

、 解锁条件达成情况说明

激励计划中设定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

１

、公司须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

２

、激励对象须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的；

（

４

）激励对象在本计划实施上一年度的绩效考核中不合格。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

３

、第二次解锁时公司须满足以下业绩条件：

２０１３

年的净利润不低于

４９００

万元；且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８％

；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

件相同。

上述净利润与净资产数据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和未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两者较低的为准。 如果公司当年发生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

行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及对应净利润额不计入当年净利润净增加

额和净资产的计算。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的审计意见。 经审计确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８４８２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０．３４％

，上述指标均满足解锁条件。

４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至第三次股票解锁前期间，各年度归属于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

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８８９５

万元，归

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８４８２

万元， 分别高

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的平均水

平

４

，

１４６

万元和

３８９０

万元，满足解锁条件。

５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考核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

法》对激励对象的考核要求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

６５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满足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

,

董事会认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达成。董事会认为本次实施的股权

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二、 本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及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１

本期可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股）

剩余未解锁

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本期解锁数

量中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

量（股）

２

１

陈志云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２４０

，

０００ ７２

，

０００ ９６

，

０００ ３３

，

０００

２

徐增新 副总经理

１９０

，

０００ ５７

，

０００ ７６

，

０００ ３３

，

２５０

３

核心（骨干）技术（业务）人员（

６３

人）

３ ５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９１７

，

０００ ２

，

４４６

，

０００ １

，

９１７

，

０００

合计

６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４６

，

０００ ２

，

６１８

，

０００ １

，

９８３

，

２５０

注

:

1

、 公司

201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2

、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

激励对象中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陈志云、徐增新

)

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后

,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

,

剩余

75%

股份将继续锁定。

3

、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向

55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94

万股

,

其中两名激励对象于

2013

年辞职

,

公司已

将其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股权激

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13

年

3

月

21

日向

12

名激励对象授予

33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三、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

认为

:

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及公司《

201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等的相关规定

,

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

,

且符合其他解锁条件

,

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

法、有效。

四、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经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

期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

,

我们认为

:

本次董事会关于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65

名激励对象在本

期可解锁共

2,046,000

股限制性股票的决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及公司

《

201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等的相关规定

,

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

,

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

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64� � �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14-14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公司2013年度报告

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定于

2014

年

4

月

4

日

(

星期五

)

下午

3:00

—

5: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提供的网上互动平台举行

2013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

届时投资者可

登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网站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公司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

:

公司董事长朱国锭先生、总经理赵大春先生、财务总监兼董事秘书陈志云先生、独

立董事吴晖先生。 届时

,

出席说明会人员将就公司

2013

年度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经营管理等方面与股东、投资者进行

交流和沟通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64� � �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14-15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投资者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已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披露了《

2013

年年度报告》

,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

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

,

公司将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

,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接待时间

2014

年

4

月

25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3:00-15:00

。

二、接待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预约方式

参与投资者请于

2014

年

4

月

23

—

24

日

,

上午

9:00-11:30,

下午

13:30-15:00,

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联系

,

以便接待登记和

安排。

联系人

:

宋钰锟

电话

:0571-86699838

传真

:0571-86699755

。

四、公司参与人员

董事长朱国锭先生、总经理赵大春先生、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陈志云先生

(

如有特殊情况

,

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

。

五、注意事项

1

、来访个人投资者请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

,

机构投资者携带机构相关证明文

件及其复印件

,

公司将对来访投资者的上述证明性文件进行查验并存档复印件

,

以备监管机构查阅。

2

、保密承诺

: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

要求投资者签署《承诺书》。

3

、为提高接待效率

,

在接待日前

,

投资者可通过电话、邮件等形式向董事会办公室提出所关心的问题

,

公司针对相

对集中的问题形成答复意见。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和支持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64� � �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14-11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证监会公告

[2012]44

号

)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

,

杭州中恒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161

号文核准

,

并经贵所同意

,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定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A

股股票

)1,680

万股

,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2.35

元

,

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37,548

万元

,

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1,674.83

万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35,873.17

万元

,

已由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25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

账户。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

部费用

1,176.81

万元后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4,696.36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审验

,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

天健验〔

2010

〕

41

号

)

。

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部印发的《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及财政部财会〔

2010

〕

25

号《关于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2010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的规定

,

公司将股票发行及上市过程中发生的广

告费、路演费等共

389.25

万元从资本公积调整计入当期损益

,

相应增加了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经此调整

,

上述募集资金

净额为

35,085.61

万元。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14,748.09

万元

,

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1,671.78

万元

;

2013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4,243.37

万元

,2013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530.61

万元

;

累

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28,991.46

万元

,

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2,202.39

万元。

经

2010

年

5

月

1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

4,000

万元。

经

2011

年

6

月

28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经

2012

年

12

月

12

日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5,400

万元为子公司北京中恒博瑞数

字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归还银行借款

,

该款项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由募集资金专户转出。

经

2013

年

7

月

3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批准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456.02

万元支付收购浙江鼎联科通讯

技术有限公司

100%

股权部分价款。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8,296.54

万元

(

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

额

)

。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制定了《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

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

。 根据《管理制度》

,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

并连同保荐

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杭州银行钱江支行、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明确了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

,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

严格遵照履行。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有

3

个募集资金专户、

2

个定期存款账户

,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钱江支行

３３０１０４０１６００００７３６８０４ ５３０

，

５８０．２１

７６９１８１００１０３２１９ ２

，

０４５

，

５８３．９６

７６９１８１００１５９４０７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存款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３３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５０３５４８ ５

，

３８９

，

２１５．２９

３３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１８００１１０９３０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存款

合计

８２

，

９６５

，

３７９．４６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

(

二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1.

由于受运营商对运维项目集中化、精细化服务要求的影响

,

通信基站运营维护增值项目运营成本大幅度提高

,

致

使该项目预计投资收益率下降。 经

2012

年

3

月

21

日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停止实施该项目

,

并将该项目剩余

募集资金划转至研发中心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2.

在公司《招股说明书》中

,

公司承诺用募集资金投入“智能高频开关电源

(220V/110V,48V/24V)

系统升级换代及一

体化电源建设项目”

,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第一年

(2010

年

3

月

-2011

年

2

月

)

和第二年

(2011

年

3

月

-2012

年

2

月

)

分别投资

7,520

万元和

2,730

万元。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该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为

7,489.23

万元

,

占计划投资金额的

73.07 %

。 另经公司

2010

年

7

月

22

日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使用超募资金

5,565

万元实施“高压直流电源系统

(HVDC)

产业化项

目”

,

该项目原计划于

2011

年

12

月建成投产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该项目已投资

5,365.40

万元

,

占计划投资金额的

96.41

%

。

主要系因募集资金投资的厂房建设规划发生调整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推迟及施工许可证延期取得

,

投资进度延

后

,

目前各施工方已抓紧施工

,

预计该厂房将于

2014

年

6

月建成竣工。

(

三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研发中心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详见本专项报告四

(

二

)

之说明。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

一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

。

(

二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1.

研发中心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主要原因

(1)

研发中心项目旨在解决公司现有研发、测试场地不足的现状

,

为公司在“十二五”及未来的前瞻性研发提供配套

基础研发用房

,

不直接形成产品及对外销售

,

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2)

研发中心项目的经济效益体现为对电源系统开发新产品、提供技术服务

,

以及通过公司研发技术水平的提升

,

扩大公司销售金额而产生的间接经济效益。归属于研发中心项目所带来间接效益无法单独核算

,

因此研发中心项目实

现的效益无法单独核算。

2.

研发中心项目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的影响

研发中心项目建成后

,

财务上将增加公司固定资产及相应累计折旧

,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

,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2014年 3月 27日 星期四

B25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364� � �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14-10

年度

报 告 摘 要


